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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台北行天宮函

受文者:教育部國教署

發文日期:民國115年5月5日

發文字號:(115) 行宗字第0041號
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:

附件:行天宮醫學系學生助學金實施辦法

地址:104002 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144號

電話:02-2567-1688 分機113

聯絡人:蔡雯莉

電子信箱:wltsai@ht.org.tw

主旨:檢送本法人「行天宮醫學系學生助學金實施辦法」及申請文件各乙

份,敬請貴部國教署轉知全國高級中等學校。請惠予協助公告周
知,並鼓勵符合條件學生申請,請查照。

說明:

一、本法人秉承恩主公及行天宮建設人 玄空師父促進社會祥和,發揮慈

善濟世之理念,為協助家庭經濟缺乏之醫學系學生就學,鼓勵其在未

來的行醫道路上能發揮醫德、精研醫學、提升醫術及貢獻所學於社會,

特訂定「行天宮醫學系學生助學金實施辦法」,助學對象為中華民國各

大學醫學系家庭經濟缺乏或困難之大學部在學學生及新入學學生。

二、115學年第一學期共二次申請時間,六月三十日(限繁星推薦或經學測
個人申請或特殊選才之醫學系新生)或醫學系在學學生於八月三十一

日截止申請(郵戳為憑),詳細申請辦法與條件資格,請參閱

行天宮五大志業網/醫療志業/醫學系學生助學金

(https://www.ht.org.tw/religion235.htm)。申請者請務必進行下列事項以

完成申請程序:

1下載申請表單填寫後,以電子郵件回傳

(Email:medicine@ht.org.tw);

2下載申請書(含權重基準表)填寫後與相關資料

掛號郵寄(104002 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144號

《行天宮醫學系學生助學金小組》收)。

三、敬請各校惠予公布,並協助需求之學生申請。

正本:教育部國教署

實施辦法 申請書表

收文 115/05/11

*1150044336*

董事長吳岳羽





財團法人台北行天宮

行天宮醫學系學生助學金實施辦法

訂定於民國106年3月21日

第一次修訂於民國106年7月20日

第二次修訂於民國107年10月11日

第三次修訂於民國111年8月8日

第四次修訂於民國113年2月27日

壹、宗旨

財團法人台北行天宮(以下簡稱本法人)秉持恩主公及行天宮建設人玄空師父濟

世助人之精神,為協助家境經濟缺乏或困難之醫學系學生就學,鼓勵其在未來的

行醫道路上能發揮醫德、精研醫學、提升醫術,以照顧民眾身心健康,促進社會

祥和,特訂定本辦法。

貳、助學對象、金額及名額

一、助學對象

本辦法助學對象之條件如下:

(一)大學生:中華民國各大學醫學系在學學生及新入學學生,惟公費生除

外。學業成績平均達60分以上,新入學學生不在此限。

碩士、博士生:限本辦法培育之大學學生,畢業後直接申請中華民國各

大學或教育部規定採認國外大學之醫學、生技及科學等領域進修。

(二)有服務社會、造福人群理念及努力向學者。

(三)中低收入戶、家境經濟缺乏或遭遇急難造成家庭經濟困難者。
二、助學金金額

每人每學期最高上限為新台幣10萬元;碩士、博士生於國外進修者,依個

案核定補助金額。

三、助學金名額

參、申請

每年度總名額於新台幣1,400萬元預算額度內,依實際申請狀況核定。

一、申請應檢附下列資料,逕向本法人提出

(一)大學生:

1.申請書(含自傳,撰述600字至1000字有關個人為何選擇醫學系就讀、

求學歷程、人生觀、個人優缺點、生涯規劃及服務社會等之看法)。

2.全戶戶籍謄本正本(最近三個月內)。

3.申請時在學證明及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單正本,或入學通知單(入學後補

附在學證明)。

4.學生助學金權重基準表

申請時當年之經濟缺乏證明(稅捐機關核發之監護人或戶長「全國財產

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」、其他足以證明經濟困難情況之文件)或(中)低

收入證明。本人或家中親人身障證明/重大傷病/罕見疾病診斷證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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